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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充分了解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建设项目的意

见和要求，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第 4 号令）进行公众

参与，报告编制其间进行了两次网上公示，第二次公示时还同时进行了敏感点公

告栏公告以及报纸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前进行了网上

全本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对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经过市场调查，选定并委托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环

评单位）承担我单位渤西油气处理厂污油泥减量化和新增气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编制工作。我单位与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确

定委托意向。2023 年 8 月 11 日，委托环评单位在其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

进行公示的要求。

第一次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址及建设内容，并介绍了环评

单位名称。同时公布了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内容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对第一次公示内容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第一次网络公示网站为环评单位网站（http://www.trici.cn），网

站选取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的通过建设单位网站进行信

息公开的要求。

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1 日。

第一次公示截图如下。

http://www.tri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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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为已编制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全本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

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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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布公众参与调查意见表。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第二次网络公示网站为环评单位网站（http://www.trici.cn），网

站选取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的通过建设单位网站进行公

示的要求。

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6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 10 个工作日。

第二次公示截图如图 2。

3.2.2 报纸

第二次公示期间，我单位还采取了报纸公示方式，报纸选取的是天津市省级

报纸：《天津日报》，登报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8 日和 12 月 11 日。公示期间未

收到反对意见。当日报纸照片见图 3。

图 2 第二次公示截图

http://www.tri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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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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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公告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单位还在建设项目厂址周边敏感点公告栏以张贴公

告形式进行了宣传。张贴公示照片见图 4：

南春园小区 安泰小区

图 4 公告栏张贴公告公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通过公示电话通过电话咨询，通过邮

件发送公众参与调查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我单位设置专人负责接待。但公

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参与的电话和邮件。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因此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评价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意见和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 年 6 月 16 日进行报批前全本公示，公开内容为《中海石油（中国）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西油气处理厂污油泥减量化和新增气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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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全本（涉及秘密已屏蔽，未包含其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

不应公开内容）以及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报批前网络全本公示，选择环评单位网站（http://www.trici.cn）进行报

批前全本公示。该网站为当地公共媒体。

http://www.tri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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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

西油气处理厂污油泥减量化和新增气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公众参与意见，本着严格进行

环境管理的原则，我单位将派专人具体负责环保管理工作，同时配备专兼职环保

工作人员。执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定期及不定期的进行现场环保检查，对于发现

的环保问题及时通报，并督促改正，将节水减排、节能降耗与污染治理和污染消

减工作有机结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环保管理。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西油气

处理厂污油泥减量化和新增气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

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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